
大兴安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临时信息披露报告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

理委员会令﹝2021﹞14 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将我行重大事项披露

如下：

一、披露事项

序号 披露事项 是否适用

1 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； □是 ■否

2 更换董事长或者行长（总经理）； □是 ■否

3
当年董事会累计变更人数超过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

一；
■是 □否

4
公司名称、注册资本、公司住所或者主要营业场所发生

变更；
□是 ■否

5 经营范围发生变化； □是 ■否

6 公司合并、分立、解散或者申请破产； □是 ■否

7 撤销一级分行（省级分公司）； □是 ■否

8 对被投资企业实施控制的重大股权投资； □是 ■否

9 公司或者董事长、行长（总经理）受到刑事处罚； □是 ■否

10
公司或者一级分行（省级分公司）受到监管机构行政处

罚；
□是 ■否

11
更换或者提前解聘为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定期法定审计的

会计师事务所；
□是 ■否

12 监管机构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。 □是 ■否



二、披露事项具体内容

当年董事会累计变更人数超过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。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》，2023 年 6 月大兴安岭农

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修改章程（其中董事席位由 11 人改为

9 人）得到监管部门批复。2023 年 9 月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和董事

会选举两名独立董事（王磊和孟鸣）和一名职工董事（崔秀艳），

上述三人的任职资格分别于 2023 年 11 月和 12 月取得国家金融

监督管理总局大兴安岭监管分局批复。

特此披露。

大兴安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4 年 1月 3日


